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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鄒逸盈

電話：02-7736-6070

電子信箱：tsou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政(一)字第111430010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身分揭露

義務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4條第1項、第

2項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其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

團體為經公告或公開方式辦理之補助或交易，於補助或交

易行為前，應主動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；次按本法第14條

第3項規定，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

上查詢。

二、為落實上開公開規定並利於民眾查詢，爰請各大專校院暨

附屬機構於官網設置公開專區，公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第14條第2項身分揭露相關資訊；高中職以下各級公立

學校請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轉知並督促各校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各國立大專校院、各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及農林場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1.04.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10003767


